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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澄清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近日关注到网

络平台发布了有关公司的不实传闻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

规则》7.1.6 规定，上述不实言论可能对公司股票及可转债的交易价

格产生较大影响，同时可能对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产生误导。公司及时

核实相关情况，现针对上述不实传闻予以澄清如下：

一、传闻情况

东方财富股吧、同花顺股吧等平台有关公司的不实言论如下：

（一）“山东赫达实控人毕于成家族紧急减持+股权质押爆仓+资

产注入彻底终止”；

（二）“山东赫达实控人没了”；

（三）“$山东赫达(002810)$董事长被请客了，消息太快了”；

（四）“有渠道的说美国工厂出问题”。

二、澄清说明

经核实，本公司针对上述传闻事项说明如下：

（一）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

1.关于实际控制人减持的情况

截至 2026年 3月 31日，公司实际控制人毕心德先生及其一致行

动人毕于东先生、毕文娟女士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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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.75%。

自公司 2016年上市以来，公司控股股东毕心德先生及其一致行

动人毕文娟女士曾于 2021 年、2019 年-2020 年存在减持情况（具体

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12月 24日、2020年 1月 8日在指定信息披

露媒体发布的《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计划实施完成暨持股比例变动超过

1%的公告》《关于持股 5%以上股东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》）。

除上述减持情形外，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其他减持

情况。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暂无减持计

划。

2.关于实际控制人股票质押的情况

公司实际控制人毕心德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毕于东先生质押的

公司股票已于 2023年 6月 26日全部解除质押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

2023年 6月 2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《关于控股股东之一致

行动人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》）。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股票

质押的情形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均正常持有公司股票，

未出现上述传闻所述异常情况。

3.关于实际控制人资产注入的情况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实际控制人毕心德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

毕于东先生、毕文娟女士未披露及实施过有关其个人资产注入公司的

计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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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实际控制人毕心德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

毕于东先生、毕文娟女士不存在将其持有的其他资产出售或转移给公

司的情形，不存在上述传闻所述异常情况。

（二）关于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董事长毕于东先生正常履职，近期不存

在接受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等公权力机关的调查、谈话或被要求协助

调查、被采取留置等强制措施的异常情形。

截至目前，公司包括董事长在内的全体董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

员均正常履职，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，不存在上述传闻所述异常情

况。

（三）关于公司美国工厂的情况

公司于 2024年 12月 1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

通过了《关于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》，拟投资不超过人民币 50,000

万元在美国建设 200亿粒/年植物胶囊项目（以下简称“该项目”），

该项目预计于 2026年投产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2月 17日

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《关于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》）。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该项目正常推进，并按照计划时间投产，未

出现上述传闻所述异常情况。

目前，公司各项经营活动均正常开展。公司、公司控股股东及其

一致行动人以及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

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，亦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。

三、其他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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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上述网络平台所述内容系网络谣传，严重误导广大投资者，

损害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、董事长声誉。针对不实言论的传播行为，

公司保留通过法律途径追究相关责任的权利。

（二）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、合作伙伴及社会公众，应通过中国

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、公司官方渠道了解真实信

息，不信谣、不传谣，共同维护健康的市场秩序与舆论环境。

（三）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，履行信息披

露义务。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中国证券报》《上海证券报》

《证券时报》《证券日报》及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，

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。

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

特此公告。

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二零二六年五月十三日


